
高雄市度苦厄慈善會清寒優秀獎助學金申請書 

校名 國立高師大附中 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通訊地址： 

一、申請人敘述：  

 

二、獎助學金用途： 

 

三、家庭所有成員狀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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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導師加註意見： 

 

 

 

 

四、前學期成績：學業      分  【德行 有 無懲處紀錄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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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助對象：品學兼優，家境清寒，努力向學者 
獎學金額：每人三仟元，每校名額以核定名額為主。 
獎助條件：1.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，德行無懲處紀錄(新生請檢附國中 110-2成績及獎懲記錄) 
          2.填寫申請書乙份，並檢附相關成績證明。 
審核程序：1.本案授權學校相關單位辦理。 
          2.本慈善會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立案，請各校辦理時核實以符立案要旨。 
備註：本學期審定名單具有下學期優先權，若成績或德行不符合，下學期缺額則開放學生申請。 

 

 



 


